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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统发﹝2017﹞18号

关于调整惩治和防腐败体系建设暨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本单位各股室：
为进一步加强本单位惩治和防腐败体系建设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领导，切实有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因人员变动，决定调整县委统战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的有关人员，现将调整后的组成人员通知如下：

组  长：王  鹏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副组长：张  俊    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任永福    统战部党支部书记 

成  员：肖  壹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
张绕诚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侨办台办主任
马太泉    县民宗局副局长

杨  静    县民宗局副局长
李正荣    保留正科级待遇
普金发    县委统战部党支部副书记
喻德华    保留正科级待遇
施天杰    县委统战部、民宗局办公室主任
纳全红    县委统战部、民宗局办公室副主任

方开德    县委统战部、民宗局工商经济股股长
乐  艺    县委统战部、民宗局联络股股长
李文祥    县委统战部、民宗局民族股股长
喻  薇    县委统战部、民宗局宗教股股长
李美兰    县委统战部、民宗局办公室工作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任永福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中共新平县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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